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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病歷的定義」
廣義的病歷定義：以醫療法第67條為主
醫療機構應建立清晰、詳實、完整之病歷。

 前項所稱病歷，應包括下列各款之資料：
 一、醫師依醫師法執行業務所製作之病歷。

 二、各項檢查、檢驗報告資料。
三、其他各類醫事人員執行業務所製作之紀

 錄。
醫院對於病歷，應製作各項索引及統計分

 析，以利研究及查考。
不限於此，尚包括其他醫療專業行政法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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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通說，文書必須同時具備文字性、有
 體性、意思性、名義性、與持續性等五個
 要件。

臨床工作中各類的醫療記錄、表單、或檢
 查等，通常符合文字性、有體性以及持續
 性等要件，故判斷病歷是否為刑法的文書
 的關鍵在於名義性與意思性。

【問題】

檢查、檢驗資料是否為法律的文書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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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義人的認定，通常以署名作為判斷。

若無清楚具體的署名，但是依照法律、
 習慣、或約定，或從文書內容的整體關
 連性(包括文書之內容、文體、筆跡或文
 書的附屬物等各種情狀)，只要能達到足
 以個別化的效果即可。

例如：某大廈管理委員會所印製的停車
 證、食品檢驗合格標章以及汽機車車牌
 等，雖無署名，但仍可推知名義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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偽造
 

(210/211)
偽造是指，無中生有，有創造性。

偽造文書，乃指無製作權之人，製作虛偽
 的文書而言。所謂虛偽的文書，謂非出自
 文書上所示的作成名義人的文書，亦即對
 外足以詐騙作成名義人的同一性的文書。

變造
 

(210/211)
乃指無製作權之人，在既有的基礎上，做

 數量或品質的更動，可能是「多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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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」、「少變多」 、或是「意義或內容的
 改寫」。

【區別】：「有變無」，為毀損；「本質
 變更或具有創造性」，應屬偽造。

登載不實
 

(215)
製作權人，但登載之內容不實。
名詞釋疑
修改:製作權人，依法定方式修改。
竄改:製作權人，登載與事實不合的內容。

 (與刑法第215條相關)



8

「記載與修改病歷的法律問題
 

I」
依醫療法第68條規定：「醫療機構應督導其所屬

 醫事人員於執行業務時，親自記載病歷或製作紀
 錄，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行年、月、日。

前項病歷或紀錄如有增刪，應於增刪處簽名或蓋
 章及註明年、月、日；刪改部分，應以畫線去

 除，不得塗燬。

醫囑應於病歷載明或以書面為之。但情況急迫
 時，得先以口頭方式為之，並於二十四小時內完

 成書面紀錄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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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六歲的王先生，前往某醫學中心接受自費的全身
 健康檢查，經甲醫師胃鏡檢查發現有胃潰瘍，其後王
 先生於門診追蹤時，曾多次詢問甲醫師是否應該進行
 胃鏡切片檢查，但甲醫師建議先行服用胃潰瘍藥物四
 個月後再追蹤胃鏡。三個月後王先生體重開始下降，
 甲醫師為其安排胃鏡及切片檢查，發現王先生罹患胃
 腺細胞癌，王先生接受了手術及化學治療，但仍然不
 幸於一年後死亡。

該案進入訴訟程序，醫院所提供的病歷記錄中，比家
 屬於偵查程序中影印的病歷紀錄多出了「病患拒絕切
 片檢查、病患想先吃藥」等敘述，法院認定該敘述無
 效，判決甲醫師未及時向王先生充分解釋切片檢查之
 必要性以及不檢查之危險性，而判決有所過失。

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3年度醫上訴字第413號刑事判決

「記載與修改病歷的法律問題II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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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師甲，擔任某醫學中心急診部加護病房住院
 醫師，於病人病逝於加護病房時不在現場，亦
 未親自驗屍，即掣給死亡證明書，且病人之子
 乙認為病人本身無自發性呼吸能力，係因當日
 加護病房內無值班醫師，也無呼吸器，導致死
 亡，醫師甲卻在死亡證明書上記載死因為「肺
 炎合併敗血性休克」，乙認為，甲違反醫師法
 第十一條之一之親自驗屍原則，且涉有刑法第
 二百十三條之公務員登載不實之罪，因而提起
 了刑事自訴。

台灣高等法院91年度上訴字第3366號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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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例爭點】

親自驗屍原則，與開立死亡證明書的關係

死亡證明書開立所涉及的相關問題

瀕死病人自動離院後死亡，如何開立死亡
 證明書?

死亡原因(死因)應該如何記載?
是否得拒絕開立死亡證明書

法定所賦予得免開立的事由為何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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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師非親自檢驗屍體，不得交付死亡證明書或
 死產證明書。

衛生署行政函釋及司法實務向來認為，有關醫
 師法第11–1條醫師「親自驗屍原則」的立法

 意旨，在於規範醫師應在能依醫學專業確定死
 亡的事實，並臆斷死亡原因的條件下，始得交
 付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，故醫師根據先前
 宣告病人死亡後的病歷記載，據實予以填寫，
 並交付死亡證明書，即符合醫師法第11–1條

 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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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醫師診察
2. 親自驗屍

醫師在病人自動離院前，開立一般診斷證明
 書，必要時並提供相關病歷資料，嗣病人死亡
 後，病人家屬可依醫療法施行細則第53條第3 

項規定，由「所在地衛生所」或所在地直轄市
 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「指定的醫療機構」檢驗
 屍體，掣給死亡證明書。

3. 因病死亡
4. 開立方式（權責醫院）
5. 死因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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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治病人死亡

就診途中死亡或是到院時死亡（DOA）
應參考原診治醫院、診所的病歷記載內

 容，於檢驗屍體後，掣給死亡證明書。

轉診途中死亡

應參考原診治醫院、診所的病歷記載內
 容，於檢驗屍體後，掣給死亡證明書。

其他情形死亡: 自動離院後死亡等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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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醫療實務的觀點，死因的填寫應依據國際標準
 以及衛生署的函釋填寫，亦即應依照世界衛生組
 織1975年國際疾病傷害及死亡分類表所訂詳細

 分類表填列死亡原因。

根據2004年國家衛生研究院醫療保健政策研究組研
 究員溫啟邦的調查，死亡證明書上僅記載「心肺衰

 竭」、「呼吸衰竭」、「老衰」、「猝死」及「到
 院前死亡」等，沒有加註載明相關病因，被歸類為
 「診斷欠明」，目前每十五人中就有一人屬於死的
 「不明不白」，此部分不僅無法了解病人真正死

 因，容易衍生醫療糾紛，也防礙國家政策之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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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司法實務的觀點，黃清濱醫師/律師曾撰
 文指出「在司法實務上，曾有檢察官認為

 死亡之病人若未曾經解剖驗斷，必須在死
 因欄加上『疑似』等字眼，而且在死亡原
 因確立後必須加以更正，否則恐有業務登
 載不實的問題(因為醫師自己也知道死因是
 無法確定的)，雖然與醫學實務之操作有扞
 格，惟在法律上並非全然無據，醫界可以

 省思此一問題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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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無法令規定不可開立的情形，只要醫師親
 自診察病人或驗屍，是可以開立相關診斷書
 或死亡證明書。

在醫療上，常見法令規定的理由，包括：(1)
 病人為「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」，應透過

 司法相驗，此時不得開具；(2)病人罹患「傳
 染病或疑似罹患傳染病」，醫師在開具時應

 依照傳染病防治的規定予以通報，必要時並
 應經當地主管機關證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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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師甲，於病人病逝於加護病房時，雖不
 在現場，亦未親自驗屍，惟其死亡證明

 書，係根據值班醫師的病歷記載據實填寫
 而掣給，並不違反醫師法第11-1條親自

 驗屍原則以及衛生署之行政解釋。

病人之子乙，認為病人死因應記載「加護
 病房內無值班醫師，也無呼吸器，而死於
 呼吸衰竭」，而不是醫師甲在死亡證明書
 上所記載死因為「肺炎合併敗血性休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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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死因之記載係依據世界衛生組織之標
 準以及衛生署相關函釋，應以「死亡病

 因」為主，而非記載「死亡機轉、症狀、
 或當時病況」。

故醫師甲於死亡證明書的記載並無不實之
 處，惟若有必要，醫師甲可於死因「肺炎
 合併敗血性休克」，前面加上「疑似」字
 樣，以避免爭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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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醫師，是署立醫院主治醫師，因知國人對家庭外籍
 看護工需求殷切，且部分受看護人所罹患病症非規定
 的「特定病症」，或病情未達巴氏量表30分以下的程
 度，以致未能取得勞委會聘僱家庭外籍看護工的許
 可，認為有機可乘且有利可圖，竟基於業務登載不實
 文書的概括犯意，利用機會向仲介業者表示願意以每
 張1萬元的代價，協助開立雇主申請聘僱家庭外籍看
 護工專用診斷證明書，而將此不實事項登載於其業務
 上所製作的文書，並交付予在場的知情仲介業者或受
 看護人的家屬，足以生損害於勞委會對家庭外籍看護
 工管理的正確性、該署立醫院開具診斷證明書的正確
 性。嗣因檢察官接獲檢舉，指揮調查站進行偵查，當
 場查獲並經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
臺灣高等法院同中分院96上訴855字第14111號判決確定

「開立巴氏量表或殘障鑑定的法律問題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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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爭點】

1.
 

巴氏量表或殘廢診斷書應如何開立?
2.

 
若醫師拒絕開立或是開立不實，所涉及的

 法律責任為何?
醫師法第17條規定，醫師如無法令規定之理

 由，不得拒絕診斷書、出生證明書、死亡證明
 書、或死產證明書之交付。

醫療法第76條規定，醫院、診所如無法令規定
 之理由，對其診治之病人，不得拒絕開給出生
 證明書、診斷書、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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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氏量表的開立，著重病人的身體功能，
 由於身體功能是變動的，而且不易有客觀
 的評估工具，甚至有偽裝的可能性。

要正確的開立巴氏量表，除了要參考先前
 的診斷，以及過去相關的就診紀錄，更重
 要的是在開立時，病人必須親自到診，醫
 師應觀察病人與家人互動的情形，這與一
 般的診斷書可依據病人先前疾病的診斷據
 實騰寫並不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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査『勞工保險殘廢診斷書』並非一般的診斷
 書，需於符合開立該診斷書所規定的條件時，

 醫院始得依據病人病情疾病歷記載具實開立。

如因不符規定的條件，致醫院無從開立該種診
 斷書；或因檢查結果無法確認殘廢詳況，致醫
 院不能以目前所得的結果開立該種診斷書，核
 與法令規定尚無不符。

開立的先決條件，必須其生活無法自理或是殘
 廢程度符合開立的要件，始有開立此類診斷書
 的可能性，故拒絕開立未違反相關的規定。

95年2月22日衛署醫字第0950006602號函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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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的醫師丙，若開立不實的巴氏量表，
 除違反醫師法第28條之4第5款規定，可
 能受到罰鍰、並併處限制執業範圍、停業
 處分、廢止其執業執照、或廢止醫師證書
 等懲戒處分。

此外，醫師丙為從事業務之人，明知為不
 實事項，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的文書，
 已足以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，也成立刑法
 第215條文書登載不實罪的刑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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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理報告、放射報告、侵入性檢查或治療
 (胃鏡、大腸直腸鏡、心導管檢查、……)等
 報告，此類報告直接診斷或是具有侵入
 性，通常由醫師親自完成診斷並發出報
 告，故其病歷(文書)的作成名義人為該醫
 師，該醫師係唯一有權的修改者。

若該醫師親自修改除非更改的內容不實，
 否則醫師不會構成刑法的偽變造文書或登
 載不實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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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音波檢查報告、頸動脈超音波報告、羊水分析
 報告等，此類報告係由醫師發出，但是實際操作
 者，可能是醫師，也有可能是醫檢師或技術員
 等，此類檢查與檢驗，在不涉及診斷的前提下，
 或基於各醫事人員自身專業可獨立完成，或係屬
 於相對的醫療行為，可在醫師指示下完成檢驗或
 檢查工作，惟涉及診斷的部分，應由醫師親自為
 之。故正式報告係由醫師綜合判斷後發出，檢
 查、檢驗報告發出的名義人是醫師，在報告發出

後該醫師是唯一有權的修改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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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液、生化、血清檢查等報告，通常由某
 醫檢師放入儀器，再藉由儀器自動化分

 析，完成檢查程序後以檢驗部門名義發
 出，或以操作的醫檢師名義發出。

由於檢驗、檢查係由儀器分析，醫檢師僅
 為實際操作的人，故其於外觀上不一定明
 白可知文書的作成名義人，但仍可藉由醫
 院內規、慣例、或標準作業流程(SOP) 等
 可得推知誰是作成名義人，故檢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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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驗報告發出後誰是有權修改者，端視醫
 院的內規、慣例或標準作業流程等規定，
 有些醫院係由操作醫檢師或檢驗科部主任
 為有權更改者，有些醫院則需透過簽呈，
 再由檢驗部門主管修改。

少數檢驗報告，例如：尿液分析、或糞便
 潛血反應、或寄生蟲檢查等，係直接由醫
 檢師操作，而且涉及其專業，其作成名義
 人與有權修改者，應該僅限於該醫檢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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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歷定義及其與法律文書的關係

開立死亡證明書相關法律問題

開立巴氏量表或殘障鑑定的法律問題

檢查、檢驗報告的名義人與修改

DNR意願書與同意書相關法律問題

爭議案件探討與小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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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條
 

(適用對象)
為尊重不可治癒末期病人之醫療意願及保障

 其權益，特製定本條例；本條例未規定者，
 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。

第3條第2款
 

(末期病人)
本條例專用名詞定義如下：

二、末期病人：指罹患嚴重傷病，經醫師診
 斷認為不可治癒，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
 病程進行至死亡已不可避免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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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條（第一項及第二項）
不施行心肺復甦術，應符合下列規定：
一、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。
二、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。但未成

 年人簽署意願書時，應得其法定代
 理人之同意。

前項第一款所定醫師，其中一位應具相關
專科醫師資格。
何謂意願書

 
? 二位醫師如何定義? 相

 關專科醫師如何定義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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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期病人「病歷記載」相關規定

依安寧緩和醫療條例施行細則第二條之規
 定

經由安寧緩和醫療條例診斷為末期病人
 者，醫師應於其病歷記載下列事項：

（1）治療過程。

（2）與該疾病相關之診斷。

（3）診斷當時之病況、生病徵象及不可

治癒之理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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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立選擇安寧緩和醫療意願書
 □

 
請將本意願書資料鍵入本人健保IC卡註記欄位(同意者請於□打)

 本人

 
____________ 若罹患嚴重傷病，經醫師診斷認為不可治癒，而且病程進

 展至死亡已屬不可避免，願依安寧緩和醫療條例第四條、第五條及第七條第一項第

 二款之規定，作如下之選擇：

 一、願意接受緩解性、支持性之醫療照護。

 二、願意在臨終或無生命徵象時，不施行心肺復甦術（包括氣管內插管、體外心臟按

 壓、急救藥物注射、心臟電擊、心臟人工調頻、人工呼吸或其他救治行為）。

 
立意願人：簽

 
名：_____________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_

 住(居)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
 西元生年月日:____________年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

 
在場見證人(一)：簽

 
名：___________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

 住(居)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
 在場見證人(二)： 簽

 
名：__________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

 住(居)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 

中 華 民 國_______年_______月_______日
 第一聯：由意願書簽立人簽妥後寄送「台灣安寧照顧協會」收件、彙整

 (收件地址：郵遞區號25160 台北縣淡水鎮民生路45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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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心臟內科照會案】
•

 
住院醫師甲，於急診室急救血胸病人時，

 因胸痛、氣胸及血胸等現象，認有照會心
 臟專科醫師之必要，遂以主治醫師乙的名
 義製作照會單，並於文末「Referred by 

Dr.」處簽署「VS乙醫師」，案經乙醫師
 的配偶告發，檢察官依「偽造公文書罪」
 偵查終結後起訴甲醫師。

•
 

地方法院無罪，高等法院判刑二個月。
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6年度上訴字第69號刑事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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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子宮肌瘤手術案】

•
 

病人因子宮肌瘤，欲入院接受全子宮切
 除手術，住院醫師將手術同意書請病人
 或家屬簽名後交給副本，主治醫師於手
 術前發現住院醫師對手術併發症的記載
 的不詳細，諸多於門診已詳細跟病人說
 明的事項均未記載，且手術方式僅記載
 「子宮肌瘤摘除手術」，與原先的範圍
 不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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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主治醫師於術前將手術方式修改為
 「子宮肌瘤併全子宮切除手術」，並於手
 術同意書上補充記載併發症，惟未知會病
 人或其家屬。

病人於手術中發生併發症引起醫療糾紛，
 病人家屬於申請病歷複本時發現醫院手術
 同意書與手中副本內容不符，認為主治醫
 師有竄改病歷之嫌，對其提起變(偽)造文
 書的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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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! 
敬請指教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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